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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煤矿水害防治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标准的编写，经《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矿安综

〔2023〕65 号）批准并通知执行。 

2．目的意义 

华北石炭二叠纪煤田主要受底部奥灰水及薄层灰岩高压水害的影响，随着矿井采掘活

动逐渐向深部延拓，底板奥灰水和薄层灰岩水对下组煤的安全开采威胁程度越来越大。针

对这类水害问题，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首次创新性的提出了“地面区域治理

技术”。该技术是一项新型煤矿防治水技术。它是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高压强含水层的深

采煤层，在采前通过地面定向分支孔向距主采煤层底板一定距离的灰岩含水层中按一定间

距平行布置，实施“精准探查”，最大限度的揭露灰岩原生溶隙、裂隙等富水空间，通过地

面孔口封闭静压注浆的方式实现高压、高强度连续注浆，有效封堵目的灰岩含水层中可能

存在的导水通道及储水空间，并在区域上形成具有规定强度相对隔水的“阻水帷幕”，阻隔

来自受注目的层及相关巨厚强含水层的涌水。达到既消除煤层底板承压含水层对煤层开采

的水害隐患，又对潜在特殊垂向隐伏导水构造起到治理作用。 

除此之外，该技术不仅实现了区域超前治理，而且可以对回采工作面突发水害进行快

速有效治理。该技术是目前国内底板灰岩水治理的新技术，为把握技术要领，规范技术管

理，厘定管理程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相关矿区实际，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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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中检集团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冀中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华北科技学院、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煤炭地质一

五〇勘探队、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松原市宏源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铁记、张会松、宋宪旺、刘英峰、孙迎辉、徐水松、任跃武、刘

芳亮、李志波、王卓、刘连柏、乔威涛、曹栋、王春耕、李江锋、刘银波、马旺等。 

4．起草工作过程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为了使相关条款制定的更加科学、合理、准确、客观，标准起草小

组进行了充分调研，查阅了与煤矿防治水及地面区域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和行政性命令，参考了大量《煤矿防治水细则》等规定和公开发表的专著、文献，认真分析

和处理了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标准更具科学性、严谨性和实用性，最终保证

标准中规定的方法更科学、规范和准确。 

标准的主要起草过程如下： 

2024 年 3 月，在接到标准制定计划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及

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了标准《工作方案》。 

2024 年 4 月~5 月，开展了基础资料的收集、调研和分析论证工作，整理了与标准编制

相关的文件资料。 

2024 年 6 月~7 月，根据起草标准具体方案及进度计划，开展了编制和分析论证工作，

完成了《讨论稿》起草工作。 

2024 年 7 月~8 月，起草小组根据最新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要求，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修

改，后经小组成员审定后形成本标准讨论稿，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4 年 8 月，邀请相关专家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第一次研讨，根据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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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修改完善。 

2024 年 9 月，邀请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第二次研讨，编制小组按专家要求将

标准名称更改为：《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结合研讨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

并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0 月份，受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委托，河北局组织

征求意见，就《煤矿水害防治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征求意见。通过互

联网在全国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0 条；向 17 个单位/专家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共计收到

回函的单位/专家数 17 个，收到意见 38 条；经编写组专家对提出的问题及部分技术条款进

行进一步探讨，经分析后采纳建议 7 条，留待审查会确定 6 条，未采纳 25 条。（具体修改

条款及未采纳理由见“矿山安全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形成

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送审稿。 

2024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

在河北省唐山市组织召开了《煤矿水害防治 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送

审稿）审查会。会议听取了课题组关于标准的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反馈处理和标准条文说

明，经质询和讨论共提出 13 条意见，13 条意见全部采纳，并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

改。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形成了《煤矿水害防治 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

报批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

由 

1．编写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原则是以《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法规为依据，并参

考相关国家标准、行业规范文件，并充分考虑多年来煤矿防治水技术手段、方法、装备现

状及实施效果，是对《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相关内容的延展、细化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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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内容包括 5 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技术要

求。 

（1）标准的名称 

本标准的原名称为“地面区域治理”（矿安综〔2023〕65 号），根据 2024 年 9 月专家意

见修改为“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 

（2）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防治水地面区域治理的一般规定、技术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受底板

承压含水层威胁需在地面进行区域治理的煤矿。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没有需要定义的术语和定义。 

（5）一般规定 

给出了地面区域治理开展条件、技术路线及技术管理要求。开展条件包括煤层底板突

水系数大小、导水通道、煤层底板隔水层厚度与底板破坏深度关系等；技术管理要求主要

为设计审批、制度建设、工程验收报告编制等。 

（6）技术要求 

包括设计、钻探施工、注浆施工、封孔要求、质量检查、工程竣工验收、隔水层厚度确

认、效果验证等内容。钻探施工主要对设计和布孔原则进行了规定；钻探施工主要对各单

位职责、钻孔轨迹控制、层位控制、孔径、钻井液性能、水文地质观测、施工记录等进行了

规定；注浆施工主要对注浆站建设、浆液类型及配比、注浆材料管理、洗井及压水等进行

了规定；封孔要求对浆液比重、封孔标准进行了规定；质量检查对地面区域治理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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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支孔、钻探及物探检查等进行了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对竣工报告编制、验收部门及人

员、验收内容等进行了规定；隔水层厚度确认对治理后的含水层厚度计入隔水层进行了规

定；效果验证对采掘前区域治理效果验证手段进行了规定。 

3．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5.1”，设计主要内容及钻孔布置原则。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需从方案设计开始进

行管理，对治理区域进行概述，并对布孔方案、钻探及注浆施工技术要求、钻探及注浆施

工管理要求及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进行描述，以保证对该工程进行初期全面了解。 

“5.2”，施工主要包括钻探施工、注浆施工及封孔。施工过程管理必不可少，施工过程

中需明确各单位职责，对钻孔轨迹控制、层位控制、孔径、钻井液性能、水文地质观测、施

工记录、注浆站建设、浆液类型及配比、注浆材料管理、洗井及压水、封孔等主要施工环节

进行监管。 

“5.3”，质量检查主要包括地面区域治理质量、检验分支孔、钻探及物探检查等内容。

工程施工过程中或结束后，需对治理质量进行检查，质量检查必不可少，治理效果是地面

区域治理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关乎矿井安全生产。 

“5.4”，工程竣工验收对竣工报告编制、验收部门及人员、验收内容等进行了规定。是

对工程施工过程管理的总结及施工质量的评价，为煤矿安全生产评价提供依据。 

“5.5”，隔水层厚度确认是治理效果的最终体现，治理后的薄层灰岩全段及治理后的厚

层灰岩分支孔以上垂向扩散范围得到了充分治理改造，可以计入隔水层，为煤矿工作面安

全评价奠定基础。 

“5.6”，效果验证是对工程竣工后，采掘前需进行的地面区域治理效果验证工作进行了

表述，验证治理效果的同时对薄弱地带再次进行探查，排除水害威胁，保证煤矿安全采掘。 

三、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对比分析 

未查阅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其它国家或者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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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国务院关于

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为直接依据，与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互相衔接，基本精神保持一致，符

合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产生抵触。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煤矿

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相关规定，该标准符合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要求越来越严的，

对《煤矿安全规程》强制性条款要求起到很好的技术支撑与衔接作用。作为强制性标准，

不仅提升了标准的地位，又使得涉及重大安全保障的煤矿防治水技术应用更加科学、规范。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与本标准相关的使用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规定对相关的工作进

行指导，并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执行。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 

本文件实施不需要技术改造，但可能增加有关矿井成本投入，建议颁布后 6 个月实施。 

八、标准实施的有关政策措施 

本文件未涉及。 

九、废止或者修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制定标准，未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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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技术适用范围广、目标层控制程度高、注浆效果优良、面对特殊情况机动性强等的

特点，而且在煤矿防治水工作中首次实现了 “探”与“治”结合。适用于薄隔水层、底板

破碎、存在隐伏导水通道、受承压水威胁的水害治理技术管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煤矿水害防治 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技术管理规范》 

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12 月 

 


